
校园管理民事纠纷典型案例 
 

自甘风险规则，是指受害人明知可能遭受来自于特定危险源的风

险，仍愿意主动介入风险中冒险行事，如最终风险成真而使自身遭受

损失，加害人只要不存在故意与重大过失即可免责。《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七十六条确立的自甘风险规则，为处理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侵权案件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下面通过两个案例一起来看。 

案例一： 

【基本案情】某日放学时，12周岁的六年级学生赵小某自教室下

楼行至教学楼三楼与二楼楼梯间平台时，从楼梯台阶上摔倒，带队老

师随即联系家长并陪同送医。经诊断，赵小某牙齿受损、嘴唇挫伤擦

伤。赵小某以学校在放学过程中未有老师在教室至校门路段组织秩序，

存在监管不力为由，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学校赔偿医疗费、营养

费、精神损失费等合计 8 万元。经审理查明，赵小某所在班级课前课

后常态化进行安全警示教育，事发地点楼梯上下行左右黄黑分界线清

晰，多处台阶及墙面张贴有“小心台阶”“不争不抢不打闹”等提示，

地面亦印有“文明礼让、有序通行”的字样。 

【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根据现场勘验结果及证据，赵小某

摔倒受伤并非楼梯等设施场所本身缺陷导致。学校已多次对学生进行

了校园安全教育宣传，楼梯、墙面等地方张贴了醒目的安全提示标志，

尽到了学校的教育职责；在赵小某受到损害后，学校亦及时采取了通

知家长、陪同就医、调查事发经过等措施，履行了学校必要的管理职

责。赵小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应对学校未尽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

任，现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学校存在过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

果。据此，审理法院判决驳回赵小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规定“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

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校园伤害事件中认定侵权责任，不能仅因事故发生在校园

即认定学校一定具有责任，而是应当结合未成年人受伤害原因、学校

是否已进行常态化安全教育、相关场所设施有无醒目的安全提示标志、

事发后有无在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并陪同就医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避

免产生“学生在学校受伤，学校必然担责”的错误认识。 

每周学法 



案例二 

【基本案情】林小某是某中学高三年级学生，陈小某系该校高一

年级学生。某日午休期间，林小某与陈小某在学校操场参加由学生们

自发组织的足球活动。林小某接到传球后快速带球从右侧进攻，倒地

铲球时与防守的陈小某接触，林小某倒地受伤。林小某认为其被陈小

某踢到受伤，某中学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遂以陈小某及其监护人

和某中学为被告诉至人民法院，要求陈小某及其监护人、某中学共同

赔偿损失 59 万余元。 

【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林小某与陈小某等人正在进行的足

球对抗比赛多人参加，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林小某事

发时年满 17 周岁，陈小某事发时年满 15 周岁，二人均参加过规范的

足球训练，对于参与足球运动潜在的危险和可能的损害理应具有预见

和认知的能力；本案所涉足球活动系学生自发组织，林小某、陈小某

自愿组队参与意味着自愿承受足球活动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因此可

以认定林小某参与案涉足球活动属于自甘风险行为。关于某中学应否

承担责任，事发时林小某已满 17 周岁，系在午休期间与同学自发踢

球受到人身伤害。经查，某中学足球场验收合格，日常教学活动中重

视法治教育，给学生以安全提示，事发后配合林小某解决相关事宜。

故某中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审理法院

判决驳回林小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

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

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

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

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

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高中生系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对于经常参与的日常体育活动可能的风险已经有较为清晰的

认知，本案适用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强调参与

者对于风险的预判。同时，本案中足球比赛系学生自发组织，学校不

属于活动组织者，故适用第一千二百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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